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111.08.31 經本校性平會討論後決議通過 

壹、依據 

一、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三、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貳、目標 

一、建立全體師生員工對性別平等教育的基本認識。 

二、加強自我保護及人身安全的意識。 

參、策略 

一、建立性別平等教育組織。 

二、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教學內涵。 

三、加強性別平等教育觀念及相關措施。 

四、增進校園人身安全環境及性別意識。 

五、加強自我保護及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的觀念。 

六、結合家庭教育、生命教育、品格教育、人口教育、人權教育、禮儀教育等新興議題。 

肆、重點措施 

一、宣導性別平等及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相關法令。 

二、辦理教師性別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研習活動。 

三、辦理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宣導活動。 

三、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空間。 

四、發展性別意識教育及解決衝突因應措施。 

五、落實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危機處理模式、輔導轉介流程及通報申訴制度。 

伍、工作實施執行要點 

一、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委員會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二、每學期至少實施四小時以上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每學年四小時以上性侵害、性騷擾防制相

關課程。 

三、每學年至少各辦理四小時教師進修活動、學生宣導活動，加強性別平等教育。 

陸、工作分組 

一、課程教學組：教務處、各學年學科任教老師，負責相關課程計畫擬定、及課程教學事宜。 

二、防治小組：學務處，負責相關防治宣導及受理相關事件之處理。 

三、教育宣導組：輔導室，負責辦理教師研習、學生宣導事宜。 

四、空間資源組：總務處，負責校園設施規畫及安全檢視。 



柒、111 學年度工作計劃 

月 份 項 目  時間 對象 承 辦 處 室  備 註  

111.09 研擬工作計劃   學務處  

111.09 校園設施安全規劃及

校園安全地圖製作，

並公告檢視結果 

111.08~ 

111.09 全體師生 
學務處 

總務處 
健康中心 

111.08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 

111.8.31 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 

學務處 

輔導室 
 

111.09- 

112.06. 

性別平等及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教育學生宣導活動 

學務處 

111.10 全體學生 
學務處 

輔導室 

每學年 4 小時 

111.09- 

112.06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

程 

 

全體學生 教務處 

課程計畫訂定於

總體課程計畫中 

每學期 4 小時 

111.11 性別平等暨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教育研習 

 全體教職員

工 
輔導室 

 

112.03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工

作委員會 

112.03 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 

學務處 

輔導室 

 

112.03 性別平等教育輔導  視各班需求 輔導室  

112.04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 各項活動 
全體學生 

教職員工 

學務處 

輔導室 

配合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規劃之相

關活動辦理 

112.06 填報性別平等教育工

作成效檢核 

 
相關處室 輔導室 

 

112.06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工

作委員會 

112.06 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 

學務處 

輔導室 

 

隨時辦理 受理及申復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全體師生 學務處 

 

隨時辦理 調查處理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救濟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 

 

全體師生 
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隨時辦理 依性別比例規定籌組

各種委員會 

 全體教職員

工 
人事室 

 

柒、本計畫經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委員會討論，陳 校長核示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